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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選舉委員會第 136次委員會議紀錄 
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1年 10月 12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5時 0分 

地點：本會 4樓會議室 

主席：郭主任委員添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范姜怡婷 

出席人員：方委員春意、李委員寬治、黃委員奕凱(請假)、梁委員

憲忠(請假)、李委員亭萱、陳委員三思、黃委員順天、

李委員富貴、林委員敏澤、李委員玲玲、蕭委員金龍 

列席人員：孫召集人立展、陳總幹事進德、李副總幹事錫冰、宋組

長旺隆、吳組長秀如、蔡組長青芬(楊股長映華代)、唐組

長敏慧、張主任梅菊、陳主任順風、吳主任美英 

 

報告事項： 

一、確認第 135次委員會議紀錄。 

決  定：確認。 

二、第 135次委員會議決定事項執行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三、各組室報告 

第 1案：關於「高雄市選舉委員會罰鍰案件執行情形管制表」列管

案件執行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第四組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各級選舉委員會辦理罰鍰案件執行事項處理要點第 15

點第 1 項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至 111 年 8 月 31 日止，本會就有關罰鍰案件義務人之列管

情形如下： 

（一） 未繳清（5 件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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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分期繳納中：陳○益（強制執行中，應繳 50 萬元，已繳

13 萬 5 千 414 元）、孫○霞（應繳 17 萬元，已繳 8 萬 5

千 400 元）、震○媒股份有限公司（應繳 50 萬元，已繳

12 萬 6 千元）、謝○鼎（應繳 50 萬元，已繳 12 萬 6 千

元）。 

2. 定期催繳中（已受發執行憑證）：陳○誠（應繳 5 千元，

已繳 0 元）。 

（二） 已繳清（4 件）：吳○照（50 萬元）、羅○琴（25 萬元）、

真○報業有限公司（50 萬元）、劉○菁（50 萬元）。 

三、 本會業依前揭要點第 15 點第 2 項規定，將旨揭管制表報送

中央選舉委員會，並經該會 111 年 9 月 23 日中選法字第

1110024831 號函同意就前開已繳清案件 4 件解除列管。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 

討論事項 

第 1 案：高雄市第 4 屆里長及第 3 屆山地原住民區長、區民代表選

舉候選人資格審查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4條第 1項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本市第 4 屆里長及第 3 屆山地原住民區長、區民代表選舉

候選人申請登記期間自本（111）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2 日

止計 5天，各公所共受理候選人申請登記人數為里長 1,654

人，山地原住民區長 9人，區民代表 39人。 

三、 各該登記人員經各公所初審及本會複審結果，其積極要件

均符合規定(區長年滿 26歲，里長、區民代表年滿 23 歲，

並於其選舉區繼續居住 4個月以上)；至其消極要件經本會

依規定送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、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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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橋頭地方檢察署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、臺灣橋頭地方法

院暨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及經中央選舉委員會轉送國

防部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逐日查證結果，其中計 5 人有消

極資格情事，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(如附件審查表)；另梓官

區禮蚵里里長候選人蔡松根於 111年 9月 30日亡故，該區

原有 3 名候選人將改為 2 名候選人，並請梓官區公所依規

定發還其保證金。 

四、 本市第 4 屆里長及第 3 屆山地原住民區長、區民代表選舉

申請登記候選人，除里長候選人馮儀良、林芝螢、蔡福堂、

程漢文暨江忠元計 5 人消極資格不符，擬不准予登記外，

餘經核積極資格符合規定且無消極資格限制情事，擬准予

登記。 

五、 檢附「高雄市第 4 屆里長選舉候選人消極資格審查表（彙

整）」1份。 

辦  法：  

一、 所附消極資格審查表，因部份候選人尚有相關案件查證，

惟尚未接獲回覆，屆時若有消極資格不符情事，因時間急

迫，擬請同意授權由主任委員核決。 

二、 審議通過後，函知各公所通知審查合格之候選人，於 10月

21日公開抽籤決定候選人名單上之姓名號次，並由本會依

法分別於 11 月 15 日公告區長候選人名單，11 月 20 日公

告區民代表及里長候選人名單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第 2 案：有關「111 年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高雄市投開票所設置地

點」公告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公民投票法第 24條第 1項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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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則第 30條第 1項及 111年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工作進行

程序表辦理。 

二、 依據公民投票法第 24條第 1項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

57條第 1項「公職人員選舉，應視選舉區廣狹及選舉人分

布情形，就機關（構）、學校、公共場所或其他適當處所，

分設投票所」之規定及中央選舉委員會訂定「投票所選擇

具備無障礙設施場地注意事項」辦理，優先擇用有設置無

障礙設施場所或改善其環境以利身心障礙投票權人行使其

投票權。 

三、 本次公民複決本市投開票所計設置 2,025 所，各投開票所

設置地點均須由各公所會同轄區警察機關共同實地勘查，

選設於機關（構）、學校、公共場所或其他適當處所，並

徵得各該建築物所有權人或管理人同意。 

四、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訂定本次公民複決工作進行程序表規

定，投開票所設置地點應於 111年 10月 17日前公告。 

辦  法： 

一、 有關各區投開票所設置地點因尚有部份須修正，為爭取時

效，各區投開票所設置地點公告(稿)（如附件）擬請同意

授權主任委員核定，依規定於 111 年 10 月 17 日前公告，

並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。本會備有數份投開票所設置

地點一覽表(草案)，有意參閱之委員請至本會瀏覽或索取。 

二、 另各區投開票所地點經審議通過或經公告後，若有因故須

變更者，亦請同意授權主任委員核定變更並辦理變更公告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第 3 案：為辦理本市第 4 屆市長選舉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(辯論方

式)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第三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 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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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6 條規定、中央選舉委員會訂

頒「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」暨「高雄市

第 4 屆市長選舉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(辯論方式)協商會

議」，辦理方式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 辦理時間：111 年 11 月 12 日（星期六）14 時。 

（二） 播出方式：於本市有線電視台於第 3 頻道播出，並擇日

重播一次。 

（三） 辦理地點：蓮潭國際會館四樓大禮堂（左營區崇德路 801

號）。 

（四） 主持人：由本會李玲玲委員擔任主持人。 

（五） 發問人：4 位發問人。 

（六） 辦理程序： 

1. 以政見申論（每人 5 分鐘）、發問人發問（每人 1 分鐘）

及候選人就同一問題回答（每人 5 分鐘）、候選人結論

（每人 5 分鐘）等三程序辦理。 

2. 發言順序於當日由候選人親自抽籤，依抽籤順序，政見

申論次序為抽定之 1、2、3、4，發問人發問後回答次序

為第一問 1、2、3、4，第二問 2、3、4、1，第三問 3、4、

1、2、第四問 4、1、2、3。則結論次序為 4、3、2、1。 

（七） 流程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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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選人政見申論： 

依候選人現場抽籤決定之發言序號 1、2、

3、4之順序依序申論政見，每位候選人 5

分鐘 

4位發問人發問及候選人回答： 

由發問人發問 1分鐘，各候選人就同一問

題依下表發言順序回答，每位候選人 5分

鐘 

發問（4回） 回答順序 

第 1問 序號 1、2、3、4 

第 2問 序號 2、3、4、1 

第 3問 序號 3、4、1、2 

第 4問 序號 4、1、2、3 

 

候選人結論： 

依候選人現場抽籤決定之發言序號 4、3、

2、1順序逐一發表結論，每位候選人 5分

鐘 

主持人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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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上開辦理方式訂於 111 年 10 月 6 日（星期四）9 時 30 分

邀集 4 位候選人召開會議。 

辦  法：俟審議通過後，據以辦理各項事宜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第 4案：關於高雄市第 4屆市長、市議員選舉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，

候選人政見言論如涉爭議或違法，擬推舉不同政黨之監察

小組委員 2 人，與召集人及該場次指定監察小組委員組成

審議小組決定處置方式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 明： 

一、 按競選活動期間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播出方式分為直播

（即首播）與重播 2 種，播出時間各約 8 天。本次選舉市

長辯論會直播日期為 111 年 11 月 12 日，重播日期為 111

年 11 月 13 日；議員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直播日期為 111

年 11 月 16 日至 11 月 23 日，每一場直播均於隔日下午進

行重播，重播日期為 111 年 11 月 17 日至 11 月 24 日（詳

如附件日程表）。倘有候選人於直播時之言行舉止不當或

涉及違法，當下須予制止。於製作重播帶以前，如候選人

之直播政見內容涉及不當、不實或違法言論，則須決定重

播時段是否予以消音或不予播出，或進行其他必要之處置。 

二、 考量製作重播帶及相關作業時效之急迫性，就直播時具有

爭議之政見言論是否得於重播時段播出，擬援例由在場執

行監察職務之指定監察小組委員 2 人填具書面報告，並與

召集人及本案推舉分屬不同政黨之監察小組委員 2 人，組

成 5 人審議小組，迅速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處置方式，再由

本會主任委員進行最後裁決，以符實務需要。 

三、 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98次會議決議：照案通過，推舉周

元培委員及孫志鴻委員等 2 人為審議小組成員，李海鈺委



8 

 

員候補。上開委員於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舉行期間無須於

會場待命，惟行動電話須隨時保持開機狀態，並依通知參

加審議小組緊急會議。 

辦  法：審議通過後依決議事項辦理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第 5 案：擬具高雄市第 4 屆里長及第 3 屆山地原住民區長、區民代

表選舉候選人政見稿審查意見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 111 年 10 月 7 日本會監察小組第 98 次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（以下稱本法）第 47 條第 4 項：「候

選人之政見內容，得以文字、圖案為之，並應使所有候選

人公平使用選舉公報版面；其辦法，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

之。」。同條第 6 項：「候選人政見內容，如有違背第 55 條

規定者，選舉委員會應通知候選人限期自行修改；屆期不

修改或修改後仍有未符規定者對未符規定部分，不予刊登

選舉公報」。同條第 7 項前段：「候選人個人及政黨資料，

由候選人及政黨自行負責。其為選舉委員會職務上所已知

或經查明不實者，不予刊登選舉公報」。 

三、 本法第 55 條規定，候選人競選言論不得有下列情事：（1）

煽惑他人犯內亂罪或外患罪。（2）煽惑他人以暴動破壞社

會秩序。（3）觸犯其他刑事法律規定之罪。 

四、 另本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：「刊登選舉公報之

政見及個人資料。候選人學歷為學士以上學位，其為國內

學歷者，應檢附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授予學位證明文

件；為國外學歷者，應檢附經我國駐外使領館、代表處、

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之國外學歷證明文

件，畢業學校應經中央教育行政機關列入參考名冊，未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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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參考名冊者，應經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

認可；其為大陸地區學歷者，應檢附中央教育行政機關採

認之證明文件；其為香港或澳門學歷者，應檢附經行政院

在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學

歷證明文件，畢業學校應經中央教育行政機關列入認可名

冊」。未檢附證明文件者，選舉公報不予刊登該學歷。但候

選人大學以上之國內外學歷證明文件，於 93 年 3 月 20 日

以後辦理之總統、副總統選舉及 97 年 1 月 12 日以後辦理

之各項公職人員選舉；大陸地區學歷證明文件，於 103 年

11 月 29 日以後辦理之各項公職人員選舉，曾刊登於選舉公

報學歷欄內之候選人學歷，得予免附。（本法施行細則 15

條第 6 項）。 

五、 本次選舉申請登記里長候選人計 1,654 人、區長候選人計 9

人、區民代表候選人計 39 人，其政見內容符合規定者擬准

予刋登選舉公報，至於部份有疑義者，經監察小組會議討

論結果如審查意見表。 

六、 檢附審查意見表 1 份。 

辦  法： 

一、 審議通過後，函請各區公所，符合規定者准刊登選舉公        

報，未符規定者通知候選人限期修改。 

二、 為利業務如期進行，如候選人之學經歷、政見稿經委員會

議決議有須修改或刪除之情形者，擬請授權主任委員審定

之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第 6 案：擬具高雄市第 4 屆里長及第 3 屆山地原住民區長、區         

民代表選舉候選人申請設立競選辦事處登記審查意見，提

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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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 111年 10 月 7 日本會監察小組第 98 次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4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候選人競選辦事

處不得設於機關（構）、學校、依法設立之人民團體或經

常定為投、開票所之處所及其他公共場所，但政黨之各級

黨部辦公處，不在此限」。 

三、 本次選舉候選人設置競選辦事處，里長部分計申請設置

1,409 所、區長部分計申請設置 15 所、區民代表部分計申

請設置 35 所，其所設置地點經各區公所查證符合規定者擬

准予辦事處之登記，至於尚有疑義者經提監察小組會議討

論結果如審查意見。 

四、 檢附審查意見表 1 份。 

辦  法： 

一、 審議通過後，未符規定者函知區公所通知候選人依決         

議辦理，符合規定之辦事處另函知高雄市政府市環保局及

警察局、各分局知照。 

二、 嗣後如有候選人申請增減競選辦事處或變更其地址者，擬

請授權由主任委員審定之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臨時動議： 

第 1案：有關第 4屆市長候選人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(辯論方式)發

問人事項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單位：第三組 

說  明： 

    一、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99年 10月 22日中選綜字第

0990007704號函暨本會第 135次委員會議決議辦理。 

    二、有關辯論會發問人名單，由本會提供具有一定專業知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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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驗、立場公正、超然之校長、教授等學者專家及社團代

表等共 32位建議名單（如附件），並已於 111年 10月 6

日邀集 4位市長候選人召開協商會議中提出，4位候選人或

其代表均無異議，爰提本會委員會議審議。 

辦  法： 

    一、審議通過後，本會將依 4位候選人回傳名單之排序加總後

轉換之序位，由最低序位者依序徵詢其擔任意願。 

    二、預定徵詢 4位發問人之名單產生後，擬請同意授權由主任

委員逕行核定。 

    三、出席之 4位發問人名單，將於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辦理前

一天(即 11月 11日)告知候選人。 

決  議：發問人名單於告知候選人時，併同轉知委員，餘照案通過。 

 

散  會：下午 5時 50分。 


